
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文书

行政处罚决定书

（湘乡）应急罚〔2025〕10 号

被处罚人：梁*锋 性别：男 年龄：49

身份证：4101261976052****7 邮政编码：452370 联系电话：1359263***5

家庭住址：河南省新密市来集镇苏寨村*街*号

所在单位：郑州**窑炉工程有限公司 职务：副总经理

单位地址：新密市青屏大街**号

违法事实及证据： 2024 年 11 月 22 日 20 时 25 分许，郑州**窑炉工程有

限公司在湖南***方水泥有限公司制造一分厂进行窑皮清理作业时发生一起

物体打击事故，造成一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 128.4 万元。经郑州**窑炉

工程有限公司“11.22”物体打击事故调查组调查，郑州**窑炉工程有限公司违

法向个人出借资质、安全培训教育不到位、对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查不到位、

未给王红军等耐火材料施工作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安全帽

、未严格执行行业标准，是事故的责任单位。梁*锋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负责郑州**窑炉工程有限公司全面工作，其公司未给王红军等耐火材料施工

作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安全帽，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

有效实施不到位;督促、检查本单位承接的耐火材料施工项目安全生产工作不到

位，未采取有效措施督促公司安全管理人员及现场作业人员及时消除回转窑顶

部窑皮松动和王红军站立位置处于松动窑皮下方的安全隐患。对本次事故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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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负责人责任。根据《郑州**窑炉工程有限公司“11.22”物体打击事故调查报

告》的调查处理意见，经湘潭市人民政府批示，我单位依法对郑州**窑炉工

程有限公司及梁*锋进行立案调查。经调查，以上情况属实。

以上事实主要证据如下：证据一：郑州**窑炉工程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

印件及公司取得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复印件、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复印件、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复印件各一份，湖南***方水泥有限公司以及郑州**耐火

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各一份，证明了企业的身份信息；证据二 ：郑州

**窑炉工程有限公司提供的组织构架图复印件一份，证明了公司的组织架构；

证据三：法定代表人梁*锋身份证复印件、个人资格证书、个人职务任命文件一

份，施工项目作业班组长梁*杰身份证复印件及现场作业人员李*生身份证复印

件各一份，证明了个人的身份信息；证据四：法定代表人梁*锋、施工项目作业

班组长梁*杰、现场作业人员李*生询问笔录各一份，证明郑 州**窑炉工程有限

公司违法向个人出借资质、安全培训教育不到位、对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查不

到位、未给王*军等耐火材料施工作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 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

安全帽、未严格执行行业标准，对事故负有责任；郑州**窑炉工程有限公司法

定代表人梁涛锋，负责郑州**窑炉工程有限公司全面 工作。未给王*军等耐火

材料施工作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安 全帽，保证本单位安全生

产投入的有效实施不到位;督促、检查本单位承接的耐火材料施工项目安全生产

工作不到位，未采取有效措施督促公司安全管理人员 及现场作业人员及时消除

回转窑顶部窑皮松动和王红军站立位置处于松动窑皮下方的安全隐患，对事故

负主要负责人责任；证据五：公司提供的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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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水泥有限公司与郑州**耐火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复印件一份、郑

州**耐火科技有限公司与郑州**窑炉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窑炉检修施工合 同及

补充协议复印件一份，证明了湖南***水泥有限公司与郑州瑞泰耐火 科技有限

公司签订了合同，约定由郑州**耐火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耐火砖、浇 注料等材

料， 同时证明了郑州**耐火科技有限公司将该合同中检修、更换耐 火材料的

劳务及辅材分包给了郑州**窑炉工程有限公司， 同时证明了郑州**窑炉工程有

限公司出借公司资质给个人，与郑州**耐火科技有限公司签订 合同，承接了

耐火材料的劳务及辅材的检修、更换；证据六：公司法定代表人 梁*锋 2023

年度收入证明，证明其上一年的年收入为人民币伍万叁仟零玖拾伍 元贰角；证

据七：赔偿协议及委托书一份，证明了郑州**窑炉工程有限公司 已经与死者

家属达成赔偿协议；证据八：《郑州**窑炉工程有限公司“11.22” 物体打击事

故调查报告》及批复一份，证明郑州**窑炉工程有限公司对事故 负有责任，

郑州**窑炉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梁*锋对事故负主要负责人 责任。证据九

：执法人员王卫强及张文行政执法资格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了 执法主体适

格；证据十：事故现场死者所戴的安全帽及其合格证标识图片两张 , 显示其

为塑料防尘帽。不是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安全帽；证据十一： 郑州**丰

窑炉工程有限公司提供了单位人员花名册一份，证明了孟留明及梁* 杰不是公

司的员工；证据十二：郑州**窑炉工程有限公司提供的整改报告一 份，证明

公司积极进行了整改。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 ℼ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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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安全事故的， 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

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及依据《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

定》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末依法履行安

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事故发生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

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 40%的罚款”。参照《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裁量权

基准》第九十四条，违法行为为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依

据裁量阶次 A ，适用条件：“导致发生一般事故的”,具体标准为:“处上一年年收

入 40%的罚款”的规定，经调查，梁*锋 2023 年的年收入为人民币伍万叁仟零

玖拾伍元贰角。决定对梁*锋作出处人民币贰万壹仟贰佰叁拾捌元整罚款的行

政处罚。

处以罚款的，罚款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缴至湘乡市财政局非税收

入汇缴结算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乡支行)，账号 19040313190249823

67。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本机关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

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每 日按罚款数额的 3%加处罚款，加处罚款

的数额不超出罚款的数额。

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在 60 日内向湘乡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 或者在6 个月内依法向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

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

行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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